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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

根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而備存之登記冊所載，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發出之通知，每名董

事及其聯繫人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本公司及各聯營機構已發行股本之權

益載於圖表一內。

於會計期內，各董事及彼等各自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獲授任何可認購本公

司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主要股東之股份權益

根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第十六（一）條規定而備存之登記冊所載，於二零零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非本公司董事之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權益載於圖表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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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董事之股份權益

本公司

每股面值港幣一元之普通股股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陳啟宗 – – – –

殷尚賢 – – – –

袁偉良 – – – –

夏佳理 14,737 – 709,609 –

陳樂怡 – – – –

鄭漢鈞 – – – –

何世良 – – – –

廖柏偉 – – – –

吳士元 – – – –

囱隆集團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港幣一元之股份 股份期權#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個人權益

陳啟宗 – – – – –

殷尚賢 – – – – –

袁偉良 – – – – 2,500,000

夏佳理 581,775 – 508,200 – –

陳樂怡 – – – – –

鄭漢鈞 – – – – –

何世良 – – – – 1,250,000

廖柏偉 – – – – –

吳士元 – – – – 1,250,000

# 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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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酒店集團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港幣一角之「A」股股份及
每股面值港幣一仙之「B」股股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陳啟宗 – – – –
殷尚賢 – – – –
袁偉良 – – – –
夏佳理 – – – –
陳樂怡 – – – –
鄭漢鈞 – – – –
何世良 – – – –
廖柏偉 – – – –
吳士元 – – – –

圖表二：主要股東之股份權益

持有普通股股份數目

Cole Limited 1,792,451,670 (a)
囱隆集團有限公司 1,764,118,570 (b)
囱旺有限公司 1,267,523,511 (c)
Purotat Limited 352,074,500 (c)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Inc. 319,230,600 

附註

(a) Cole Limited被視為於囱隆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持有之十七億六千四百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
股普通股中擁有權益，而該等普通股已包括在上述十七億九千二百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股之數目內。

(b) 囱隆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於其附屬公司囱旺有限公司所持有之十二億六千七百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

一股普通股、Purotat Limited所持有之三億五千二百零七萬四千五百股普通股以及其他附屬公司所持有
之一億四千四百五十二萬零五百五十九股普通股中擁有權益。

(c) 囱旺有限公司所持有之十二億六千七百五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一股普通股及Purotat Limited所持有之三
億五千二百零七萬四千五百股普通股已包括在上述由囱隆集團有限公司所持有之十七億六千四百一十

一萬八千五百七十股普通股之數目內。


